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补充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度水利局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16.78万元，比2016年预算增加 1.17万元,增加原因为：工会经费增加。
2.政府采情况说明 

2017年度我单位无政府采购预算。
3、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三）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反映政府用于水利方面的支出。 

（四）行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机关服务（项）：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的支出。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项）：反映用于水利行业业务管理方面的支出。有关业务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规程规范、进行水利宣传、审计监督检查、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农田水利管理、水利重大活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水利资金监督管 理、水利国有资产监管、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等。防汛（项）：反应防汛物资购置管护、防汛通信设备、网络系统、车船设备运行维护，防汛值班、水情报讯、防汛指挥系统运行维护、水毁修复以及防汛组织等。抗旱（项）反映抗旱业务支出。有关事项包括旱情监测及报旱，抗旱预案编制修订，抗旱物资购置管护，抗旱设备运行维护、抗旱应急水源建设以及抗旱服务组织补助等。农田水利（项）：反映国家对农田水利打井、集雨设施、节水灌溉等水利设施的补助，小型水库除险补助以及排灌站，小水电站补助等。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六）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达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七）商品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物资储备等资本性支出。
